
附件4：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联系人情况表
	     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信息  

	借款学生____________，借款学生家长（或监护人）_____________（即共同借款人），因家庭经济困难，且符合有关贷款条件，特向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人及共同借款人承诺如下：
1、申请_________作为自己贷款联系人，愿意接受贷款联系人对贷款的教育和还款督促，每年至少主动联系贷款联系人一次，并及时将个人基本信息变化情况告知贷款联系人和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严格按贷款合同规定，毕业当年12月20日前归还第一笔利息或提前归还本息；

3、如违反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有关合同规定，愿意承担违约经济责任及法律责任。

借款学生签字：___________    联系电话：   

共同借款人签字：__________（如办理委托，需受托人代签）联系电话：

                     201  年  月  日

	

	贷款联系人信息

	贷款联系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身份证号
	
	固定电话
	

	
	家庭住址
	
	移动电话
	

	
	工作单位
	
	职    务
	      

	贷款联系人条件及职责
	1、条件：贷款联系人应是借款人生源所在地人员，原则上年龄应该在25-60岁以内，有相对固定的住所、联系方式，熟悉借款人家庭情况，可以为借款人亲戚朋友、原就读学校老师、乡村及居委会干部等。贷款联系人一经确定，如无特殊原因要负责借款学生整个贷款期间联系工作。贷款联系人为义务联系人，不承担连带还款责任，不得收取借款人任何费用。

2、职责：对借款人进行诚信教育，跟踪了解借款人的相关情况，及时将自己信息变更及督促借款人将变更后的信息告知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无法直接联系到借款人时，协助做好借款人到期本息催收工作。

	贷款联系人个人签名及单位证明
	本人了解贷款及还款政策，熟悉借款学生家庭情况，愿意作为借款人的贷款联系人，协助做好诚信教育及贷款催收工作。

贷款联系人签名：__________              

    201  年  月  日
	兹证明_________系本单位（居委会、村）人员且上述所填情况属实，特此证明。

公章：

201   年   月   日

（贷款联系人工作单位或居委会、村委会公章均可）

	学生QQ号及其他联系方式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QQ群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电话
	

	说明：此表一式三份（可为复印件），原件交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贷款联系人、借款人可以各保留一份复印件。表信息必须实事求是填写并签名，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抽查核实贷款联系人，如多次无法联系上，原则上贷款不得审批。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不得对外向其他无关人员提供贷款联系人有关信息。



省级资助管理部门咨询投诉电话：027-87312475








